
更正（澄清）内容（二）

一、因系统录入错误，原招标文件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更正（澄清）为：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供应商合法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以上证明文件提供原件的扫描件 

财务状况报告：即提供供应商的本项目开标时间前6个月内任何时间（不含开标当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各一份 应商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供应商的本项目开标时间前6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扫描件 

供应商的本项目开标时间前6个月内（不含开标当月）任何1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扫描件各1 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文件扫描件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即响应文件中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 书面声明》（附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电子签章，格式见《磋商文件》附件）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见《磋商文件》附件）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无

二、其他内容不变。

徐州市鼎誉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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